
涞源县财政局
关于2019年政府预算公开有关事项的        说  明 

一、2019年全县“三公”经费预算安排情况
2019年，我县认真落实国家有关规定，严格“三公”经费及一般性开支，全县共安排“三公”经费预算2563.07万元，全部为一般公共预算安排，较2018年2412.98万元增加150.09万元，增长6.2%，具体情况为: 
(一)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经费1455.9万元，与去年同期数1241.5万元相比增加214.4万元，增长17.3%。其中：公务用车购置安排150万元，同比增长145.9%；公车运行维护经费安排1306.4万元，同比增长10.7%。增长原因主要是：我县从2013年至今，各单位均未购置公务用车，且部分车辆已达报废年限需要更新，导致公务用车费增加214.4万元。
(二)接待经费安排848.8万元，较上年同期数989.36减少140.56万元,下降14.2%，下降原因是：落实“三公”经费只减不增政策,压减公务接待经费。
(三)因公出国(境)费安排29万元，较上年增加7.13万元,增长32.6%。主要是参加世界地质公园大会、新农源设备制造合作项目等出访考察任务较多,导致因公出国费增加。
(四)会议费安排134.47万元, 较上年基本持平。
(五)培训费安排94.9万元,较上年同期数17万元增加77.9万元, 增长原因是：一是我县扶贫攻坚任务重，需加大对县乡村扶贫干部的培训；二是为提高师资水平，2019年安排教师进修等培训经费有所增长；三是为加强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的履职能力，增加培训经费30万元。

二、政府性债务有关情况
(一)2019年初政府性债务余额情况
2019年年初我县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142566万元，同比增长14%（主要是2018年新增政府一般债券资金24000万元，其中：用于涞源县第一中学迁建项目5048万元，县城集中供热项目7000万元，易地扶贫搬迁项目11952万元），其中：一般债务89181万元，专项债务53385万元。
2018年年初我县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125090万元，同比增长4.5%（主要是2017年新增政府债券资金用于涞源县第一中学迁建项目16000万元，县城集中供热项目5000万元），其中：一般债务64625万元，专项债务60465万元。

    (二)政府债务限额情况

2018年末我县政府债务限额183484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120590万元, 专项债务限额62894万元。

2018年末我县政府债务余额142566万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89181万元，专项债务余额53385万元。一般债务余额和专项债务余额均控制在限额之内。2019年省财政厅尚未下达我县政府债务限额，待上级下达后及时报政府审批，同时报人大审查。
 (三)地方政府债券还本付息情况

2019年需安排地方政府债券还本付息资金24153万元，其中：偿还本金20732万元（拟用地方政府置换债券安排偿还13500万元，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偿还地方政府一般债券本金1460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偿还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本金5772万元），偿还债券利息及发行费和付息服务费4774万元（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偿还地方政府债券利息3303万元，一般债券发行费和付息服务费57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偿还地方政府债券利息868万元）。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预算法》有关规定，2019年拟使用地方政府债券收支暂未列入年初预算，待省政府下达我县2019年地方政府债券限额后，再编制预算调整方案，提请县人大常委会批准后再按要求公开。

三、财政转移支付安排情况

为提高年初预算到位率，根据上级要求，依据上级提前下达转移支付数额，将提前通知的上级专项转移支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全额编入本级预算。具体安排如下：

（1） 财政转移支付收入
提前通知的2019年上级专款收入83709万元，其中：2019年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化收入38695万元（主要项目有：老少边穷转移支付用于财政扶贫资金5743万元；结算补助96万元,公共安全共同财政事权648万元；基层公检法司转移支付434万元,义务教育等转移支付收入1312万元,教育共同财政事权5038万元；基本养老保险和低保等转移支付6184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转移支付9841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4429万元；健康卫生共同财政事权3618万元;固定数额补助51万元;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收入71万元，其他一般转移支付专项化部分1230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45014万元。

（二）财政转移支付安排支出

根据上级下达的专项资金用途安排专款支出83709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101万元；公共安全1203万元；教育9327万元；科学技术30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1088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15192万元；卫生健康15573万元；节能环保435万元；农林水38428万元；交通运输2224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108万元。

四、绩效预算工作开展情况
为全面推进县绩效预算改革，我县立足实际，积极稳妥做好绩效预算改革，县委、政府非常重视这项工作，成立了“涞源县推进绩效预算管理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县长任组长、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财政局长、人社局长、编办主任副组长、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财政局长兼任。县财政局成立了绩效预算编制工作小组，配备了工作人员，设立了专门的办公场所，购置了打印机、电脑等办公设备，为工作的快速开展提供了保障。
（一）完善绩效预算编制

一是完善“部门职责—工作活动”目录。各部门按照绩效预算管理要求，根据县政府战略目标、决策部署和本部门工作职责任务，完善部门工作活动目录，规范部门绩效预算管理构架，做到职责—活动衔接一致、表述精准。二是规范绩效目标、绩效指标和评价标准设定。对应部门职责活动年度工作目标和重点工作任务，科学设定绩效目标、绩效指标和评价标准，目标指标应尽可能量化，切实达到可审核、监控、评价。三是增强预算项目与职责活动的关联性和匹配性。所有预算项目均在部门职责和工作活动框架下编列。预算项目与部门职责、工作活动相对应，无法对应的项目不得列入部门预算。四是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挂钩。强化财政部门对重点项目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对项目绩效评价得分较低的，按一定比例压减项目资金；对项目绩效评价不合格的，予以取消。
（二）规范项目库管理。
严格预算项目库管理，坚持“三个全部”。一是编入预算文本的项目资金全部入库；二是财政预留资金全部入库；三是上级下达项目资金全部入库。依托财政一体化业务平台，提高项目预算编制质量，做到所有项目必须进入项目库，不进项目库不得安排预算。原则上项目支出全部要分解落实到基层单位和具体用途，切实提高年初预算到位率。不能落实到具体项目及没有明晰支出内容的项目的资金不得列入部门年初预算。
（三）部署年度预算编制。
召开预算编制会议，11月份，召开了乡镇及县直各部门财务科长和具体业务人员、财政局各业务股长及负责预算编制业务的同志参加的部门预算编制会议，对各单位业务人员进行了相关业务的培训。要求全县所有部门全部按照绩效预算管理模式完成2019年部门预算编制。
（四）提高部门预算到位率

除按规定无法细化到部门的项目资金外，预算项目资金全部列入部门预算，包括提前下达转移支付资金，提高部门预算到位率，缩小年初预算和年终决算差距。

五、本级政府采购情况
2019年我县政府采购预算项目93个，安排预算资金57309.38万元，其中:货物采购项目28个，安排预算资金3122.9万元；服务采购项目24个，安排预算资金6896.19万元；工程采购项目41个，安排预算资金47290.29万元。
六、其他重要事项的有关说明
无其他重要事项的解释说明。                                                             

 以上情况，特此说明。
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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